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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洛阳市人民政府会展办公室内设 6 个职能科室。主要职

责是：负责大型节会的策划、组织协调及具体承办等工作；

督促节会期间的经贸、科技、文化、旅游等工作的落实；负

责会展工作的管理指导、统筹协调及配套服务建设，促进会

展经济发展。 

二、人员构成情况 

洛阳市人民政府会展办公室共编制 17 人，其中：事业

编制 17人；在职职工 21人，离退人员 4人。 

 

 

 

 

 

 

 

 

 

 

 



第二部分 2018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策划组织好第 36 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二是按照节俭办会的原则，策划组织好洛阳河

洛文化旅游节；三是协调服务好全市会展业活动。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736.51万元，其中：财政一般拨款

736.51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736.51万元，其中：财政一般拨款

736.51万元。 

2018 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296.14 万

元，占 40%；商品和服务支出 38.03 万元，占 5%；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 6.84 万元，占 1%；项目支出 395.50 万元，占

54%。 

2018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 : 工资福利支出

296.14 万元，占 40%；商品和服务支出 38.03万元，占 5%；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6.84万元，占 1%；项目支出 395.50 万

元，占 54%。主要项目是：第 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及开

幕式总体策划及组织实施 160万元、筹备工作经费 50 万元、

新闻发布会 3 万元、宣传直播费 80 万元、接待费 7 万元；

河洛节工作经费 10 万元、开幕式场地费 40万元、演出费 15



万元、宣传直播费 5 万元；会展工作经费 25.50万元。 

 2018年行政经费预算安排 257.26万元，主要保障机关人

员工资发放、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2018年机关运行费预算安排 18.14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

办公、福利费、工会经费、公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018 年预算安排政府采购项目 300 万元，主要用于第

36 届牡丹文化节及开幕式策划与组织实施 160万元、牡丹文

化节宣传直播费 80 万元、河洛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60 万元。 

四、“三公”经费和上年对比说明 

2018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9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用 0 万元、接待费 7 万元（第 36 届牡丹文化节接

待）、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

和相上年预算相比，“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和上年保持一致。 

 五、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根据《洛阳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洛阳市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意见（试行）》

（洛财绩效[2012]5 号）要求，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本部

门对所有项目实施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通过对项目

进行重点绩效评价、中期检查、公开公示等方式进行监控管

理。从中选取“第 35 届中国牡丹文化节、2017 河洛文化旅

游节”项目作为当年重点监控目标，完成跟踪监控报告，内

容完整详实、真实可靠，完成质量较好。       

本年计划对第 35 届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项目



进行重点绩效评价。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17年期末，账面共有车辆 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2 辆（其中 1辆调剂到市交通局执法大队）。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

的财政拨款。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

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经费：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

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

出。       

5、机关运行经费：指公用经费、福利费、工会经费，

主要用于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附件：洛阳市会展办 2018年度部门预算表    

   



 



 

 

 

 

 

 

 

 

 



 

 

 

 

 

 

 

 

 

 

 

 



 



 

 

 

 

 

 

 

 





 
 

 



 


